附件：养护要求及标准：
一、树体保护
1.树体保护应贯彻防重于治的精神，做好宣传教育工作，使人们认识到“保护树木，人人有责”，做好对各种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。
2.及时清理树体上的缠绕物、绑扎物等杂物，保证行道树的树体主干无明显的倾斜。
3.对树体上出现的伤口应清理后用药剂消毒，涂防腐剂，做到早治，防止伤口扩大。
4.发现树洞要及时修补，防止腐朽进一步扩大；对腐烂部位应按外科方法进行处理。
二、灌溉与排水
5.应根据不同树种和不同的立地条件进行适期、适量的灌溉，保持土壤中的有效水份。对水份和空气湿度要求较高的树种，需在清晨或傍晚进行浇水或喷灌。
6.浇水前应先围堰做好积水坑(不耐水湿树种除外)。夏季浇水宜早、晚进行；冬季浇水宜在中午进行。浇水必须一次浇透，特别是春、夏季节。浇水水流不能过急，以防止地表泾流。树木周围雨后积水应及时排除。
松土、除草
7.乔木下的大型杂草应铲除，特别是对树木危害严重的各类藤蔓，例如葎草、菟丝子等寄生植物以及豚草等侵入性害草必须铲除。
8.树木根部周围的土壤要保持疏松，易板结的土壤在蒸腾旺季须每月松土多次，松土深度以不伤根系生长为限。种植在草坪内的树木须定期在树穴周围对草坪切边。
9.松土除草应选在晴朗或初晴天气，且土壤不过分潮湿（一般在土壤含水50%）的时候进行，不得在土壤泥泞状态下进行，以免破坏土壤结构。
10.使用化学除草剂必须保证园林植物的安全，不使其对植物及环境、人产生危害。 除掉的杂草要及时清理，运走、掩埋或异地制作肥料。
施肥
11.园林绿化植物休眠期和种植前，需施基肥。生长期可按植株的生长势施追肥，花灌木应在花前、花后进行施肥。
12.施肥量及肥料种类应根据不同树种、树龄、生长势和土壤理化性状而定。
13.各类绿地应以施有机肥为主，有机肥应腐熟后施用。科学应用微量元素和根外施肥技术。推广应用复合肥料和长效缓释肥料。
14.树木根部施肥应先挖好施肥环沟，其外径与冠幅相适应。环沟深、宽均为25-30cm。肥料不得触及树叶，根外施肥后必须淋水、冲刷掉叶表面的肥料，施肥宜在晴天进行。
三、修剪整形
15.修剪以调整树形，均衡树势，调节树木通风透光和肥水分配，促使树木生长茁壮为目的。整形是通过人为的手段使植株形成特定的形态。各类绿地中的乔木和灌木修剪以自然树形为主，如因观赏要求需对树木整形，可根据树木生长发育的特性，将树冠或树体培养成一定形状。
16.乔木类，主要修剪内膛肢、徒长枝、病虫枝、交叉枝、下垂枝、扭伤枝及枯枝烂头。道路行道树枝下高度根据道路的功能严格控制，遇有架空线应按杯状形修剪，分枝均匀、树冠圆整。
17.枝条修剪时切口必须靠节，剪口应在剪口芽的反侧呈45℃倾斜，剪口要平整，并涂抹园林专用防腐剂。对于粗壮的大枝应采取分段截枝法，防止扯裂树皮。
18.休眠期修剪以整形为主，可稍重剪；生长期修剪以调整树势为主，宜轻剪。修剪要避开树木伤流盛期。
19.在树木生长期要进行剥芽、去蘖、疏枝等工作，不定芽不得超过20cm，剥芽时不得拉伤树皮，尽可能减少对树木的伤害。所有修剪剩余物要及时清理，保证现场整洁，防止滋生病虫害。
四、防护设施
20.高大乔林在风暴来临前夕，应做好防止吹倒的预防工作，根据树木的实际情况，分别采取立支柱、绑扎、加土、扶正、疏枝、打地桩等综合措施。预防工作应在六月下旬前做好。整个台风季节，应随时检查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
21.抢救工作
（1）风暴来临时，应将已倒伏并影响交通的树木锯截清运，及时修剪树冠部分枝条，尽量保证行路方便。
（2）风暴后，应分轻重缓急进行抢救。首先对妨碍交通和行将倒伏的树木进行抢救；对于就地种植难以成活的树木，应将树冠强截后送苗圃种植养护。对树体歪倒的树木及时扶正。
（3）风暴过后应及时拆除有碍交通、观瞻的加固物。
22.易受冻害的树木，冬季应采取根际培土、主杆包扎、树干涂白、浇防冻水、设防风障等防寒措施，防寒工作应在12月底前结束。
23.枝叶积雪应及时清除，有倒伏危险的树木应立支撑保护。
五、地被植物
24.地被植物在未覆盖前，每年应及时进行松土、除草，松土除草时要防止损伤根系和地下茎。
25.天气干旱、土壤干燥时要适时、适量浇水。早春发芽前要施肥，生长季节采取薄肥勤施。
26.枯死植物应及时挖除并补植，枯枝残叶要随时清理。发现枯枝、死枝须24小时内处理完毕；如出现乔木死亡，及时报批、倒伐和补植，对枯死的树木应连同根部在一周内挖除，并填平挖穴，并在一星期内补种完毕。补植树木应选用同品种、同规格苗木，并确保成活。
六、草坪
27.草坪覆盖面不得少于95%，应及时挑除杂草，保证草坪色泽正常、生长良好、无明显杂草，空秃地段应及时补植。
28. 浇水必须湿透根系层，应浸湿的土层深度为10cm，不发生地面长时间积水。灌溉量应根据土质、生长势、草种等因素确定。灌溉应以喷灌为主，也可用浸灌的办法。雨季及时排除草坪上的积水，可用地表排水和暗沟排水。
29.草坪在生长季节，应按三分之一原则适时进行修剪，保持一定的高度。修剪后的高度冷季型宜为60-80mm，夏季可控制在80-100mm；暖季型宜为50-70mm。修剪要平整，边角无遗留，草屑应及时运出、除净。年修剪次数按草坪生长情况而定（一般不低于6—8次）。
30.冷季型草坪宜在春、秋施追肥，暖季型草坪宜在晚春追肥。追肥应以复合肥为主，追肥的时间和数量按草坪的生长情况而定。
31.草坪中的树坛、花坛边缘应进行切边，保持线条清晰、整齐。
32.每年秋、冬季可采用刺孔在草坪上打洞，除去打出的老土，撒入泥炭土或沙粒，增加草坪土壤的透气性，促进草坪生长，洞穴应相互错开。对枯草层每年一、二次用耙或疏草机清除出草坪。
33.各类花卉的养护，当气温高于25℃时，应避开中午高温时间，宜在早晨、傍晚或阴天进行，浇水时防止土壤冲到茎、叶、花上，保持植株清洁。
七、养护时间
34.根据不同树木花草特性，做到适时科学养护，每一个月至少来校养护一次，同时做好完整的养护记录。养护不能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技术档案内容与要求
35.中标人必须建立完整的园林植物养护技术档案；及时收集、整理和积累资料，总结经验。
（1）每次的养护记录内容包括养护时间、养护内容、方式、责任人等。
（2）枯死树木记录表。
（3）各类统计表和调查报告、总结等。
（4）技术档案每年应分类整理、装订成册，编好目录，分类归档并及时送交学校。
八、设施设备
36.绿化养护所需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工具由投标人自行解决。招标人在校内安排一工具间由中标单位日常使用，不承担设施设备的保管、保护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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